攤　位　接　水　接　電　切　結　書

本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為 eq \o(\s\up  12(□自強路　),\s\do  11(□慈惠宮前))臨時攤販集中區第　　　　　　號攤位使用人，因營業上需要申請安裝 eq \o(\s\up  12(□電力　),\s\do  11(□自來水))壹座，所需安裝材料費由立切結書人負責繳納，申裝之設施均將依照現有規格裝設，若不符規定將拆除重新安裝，並負責日後維護保管之責，嗣後攤位如有遷移時，自願放棄索賠及先訴抗辯權。

　　　此　致

通　霄　鎮　公　所
立切結書人：

身分證統號：

住　　　址：

電　　　話：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